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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為協助學生排除學習障礙，提昇學生學習效果，特規劃設置校內學習輔導老師制度。 

 

第二條 凡本校專兼任教師或專任職員具輔導熱誠者，經系主任同意後得擔任學習輔導老師， 

         每期以一學期為單位。各系應依受輔導學生人數、個別特質，妥適安排學習輔導老師。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學習輔導，分為個別學習輔導、期中預警輔導及學習適應輔導。 

         其中個別學習輔導與期中預警輔導，採一對一輔導方式(一位輔導老師對一位受輔導學 

         生），學習適應輔導採一對多輔導方式(一組輔導人數以10人為上限)。 

 

  第四條 凡本校大學部、專科部學生前學期不及格學分數達二分之一者，應接受個別學習輔導；   

       當學期期中預警學分數達二分之一者，應接受期中預警輔導；新生或轉學生、轉系生， 

均應接受學習適應輔導。 

 

  第五條 個別學習輔導實施方式為： 

一. 每學期至少實施三次面對面輔導，輔導老師應填寫學習輔導記錄，並請受輔導 

學生簽名。 

二. 輔導方式包括：晤談、個別課業輔導、家庭訪問或賃居處訪視。 

三. 依據學生歷年學習成效提供選課之建議。 

 

  第六條 學習適應輔導實施方式為：入學當學期至少對每位同學實施三次輔導，瞭解學生對於學 

         習環境、授課教師、同儕相處等是否有所障礙，輔導老師並應逐次填寫學習輔導記錄， 

         並請受輔導學生簽名。 

 

  第七條 教學資源中心應於每學期對於受輔導學生實施問卷調查，瞭解學生對輔導老師之滿意 

         度及輔導成效，並對於滿意度高與輔導成效良好之教師報請學校予以表揚獎勵。 

 

  第八條 教學資源中心應於每學期至少辦理一場學習輔導或教學改進研習。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